
捐贈宗教團體贈與稅及所得稅規定一覽表

稅目 法規 條號 內容

1

遺產稅

及贈與

稅

遺產及贈與

稅法

第十六條第三

款

下列不計入遺產總額：
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於被繼承人死亡
時，已依法登記設立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
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
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

2

第二十條第一

項第三款

下列不計入贈與總額︰
捐贈依法登記為財團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
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及祭
祀公業之財產。

3

捐贈教育文

化公益慈善

宗教團體祭

祀公業財團

法人財產不

計入遺產總

額或贈與總

額適用標準

第二條 對符合下列規定之財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捐贈之財產，
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
一、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

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特定之人給予
特殊利益者。

二、其章程中明定該組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
應歸屬該組織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政
府主管機關指定或核定之機關團體者。但依
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係法令
，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得
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三、捐贈人、受遺贈人、繼承人及各該人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事或監事，人數
不超過全體董事或監事人數之三分之一者。

四、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者。
五、依其創設目的經營業務，辦理具有成績，經

主管機關證明者。但設立未滿一年者，不在
此限。

六、其受贈時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本身之
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所得外，經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
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核定免納所得
稅者。但依規定免辦申報者，不受本款之限
制。

前項第六款前段所定財團法人，其登記設立未滿
一年，或尚未完成登記設立且依遺產及贈與稅法
規定對之捐贈得不計入贈與總額中者，該款之所
得，係以其設立當年度之所得為準。

4 所得稅

第四條第一項

第十三款

下列所得，免納所得稅：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
院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
之所得。

5 第十一條第四

項

本法稱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係
以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其
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者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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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

6

第十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二

目之一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
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為個人
之綜合所得淨額：二、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就下
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
特別扣除額：

（二）列舉扣除額：

1.捐贈：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
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
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
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
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
，不受金額之限制。

7

第十七條之四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
贈政府、國防、勞軍、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構或團體者，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申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之計
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訂
定之標準核定之：

一、未能提出非現金財產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
證。

二、非現金財產係受贈或繼承取得。
三、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行情或其他

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取得成本有
顯著差異。

前項但書之標準，由財政部參照捐贈年度實際市
場交易情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七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已以非
現金財產捐贈，而納稅義務人個人綜合所得稅尚
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其捐贈列舉扣除
金額之計算，適用第一項規定。

8

第三十六條第

二款

營利事業之捐贈，得依下列規定，列為當年度費
用或損失：
除前款規定之捐贈外，凡對合於第十一條第四項
規定之機關、團體之捐贈，以不超過所得額百分
之十為限。

9

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

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五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
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
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
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
並應依其全年應納稅額減除暫繳稅額、尚未抵繳
之扣繳稅額及依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計算之可抵
減稅額，計算其應納之結算稅額，於申報前自行
繳納。但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繳稅款，不
得減除。

10

第七十一條之

一第三項

合於第四條第十三款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應依第七十一條
規定辦理結算申報；其不合免稅要件者，仍應依
法課稅。

11 第二條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下列規
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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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

或團體免納

所得稅適用

標準

一、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或依
其他關係法令，經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

二、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
必要費用外，不以任何方式對捐贈人或與捐
贈人有關係之人給予變相盈餘分配。

三、其章程中明定該機關或團體於解散後，其賸
餘財產應歸屬該機關或團體所在地之地方自
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或團體
。但依其設立之目的，或依其據以成立之關
係法令，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
者，得經財政部同意，不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

四、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
五、其基金及各項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於
金融機構，或購買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
兌匯票、銀行或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之商
業本票、上市、上櫃公司股票或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但由營利事業捐助
之基金，得部分投資該捐贈事業之股票，其
比率由財政部定之。

六、其董監事中，主要捐贈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監事，人數不超過
全體董監事人數三分之一。

七、與其捐贈人、董監事間無業務上或財務上不
正常關係。

八、其用於與其創設目的有關活動之支出，不低
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各項收入百分之六
十。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當年度結餘款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二）當年度結餘款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已就

該結餘款編列用於次年度起算四年內與其
創設目的有關活動支出之使用計畫，經主
管機關查明同意。

九、其財務收支應給與、取得及保存合法之憑證
，有完備之會計紀錄，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
核屬實。

財產總額或當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本身
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納所得稅者，
除應符合前項各款規定外，並應委託經財政部核
准為稅務代理人之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 

註：上開規定可至財政部網頁查詢(https://www.mof.gov.tw/「財政法規」/「財政主管法規系

統」/「賦稅法規」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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